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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5月4日

（2016）浙0127民初1792号
余辉：本院受理原告胡会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北庄民初字第292号

章国仁：本院受理原告黎忠兵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北庄民初字第2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57号

魏儒俊：本院受理原告陈军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
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8日10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168号

胡佳丽：本院受理原告陈军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
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8日10时40分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02号

徐军、徐雪琴：本院受理原告何九龙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
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
月8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91号

竹文武、王秋静：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
第10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90号

包计撬：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109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13号

许承军：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101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12号

蔡三龙：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101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62号

刘用军：原告张建平与被告刘用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参
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836号

郑孙杰、金姣芳：原告郭小钧为与被告郑孙杰、金
姣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19号

王琼：本院受理原告陈赞诉被告王琼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
北商初字第10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民初字第1403号

罗飞龙：本院受理原告朱杰诉被告罗飞龙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甬北民初字第14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罗飞
龙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朱杰车辆维修费
2200元。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
650元，以上共计675元，由被告罗飞龙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83号

吴振新：本院受理原告陈军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72号

王二建、朱恒铭：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
第10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王二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借款本金 120181.67
元，并支付至 2015 年 9 月 10 日的利息、罚息、复息
7790.79元及自2015年9月1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
照编号为（2013）甬个银银个贷字第15号《个人信用
贷款申请表（自信一贷）》及《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
书》的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和复息；二、被告王二建
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律师费4000元；三、被告朱恒铭对上
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939元，由被告王
二建、朱恒铭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二建、朱
恒铭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张新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军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慈商初字第324号

葛建荣：本院受理徐永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北慈商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852号

徐惠明：本院受理原告施伟为与被告徐惠明、宁
波久信典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已审理终结。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05民初8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54号

沈亚儿、李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北
商初字第10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638号

蔡薛连、张日飞：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
6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119号

蒋成昌：本院受理原告蔡良迁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北
商初字第11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09号

周祖静：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30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89号

邵彧丁、方倩：本院受理原告娄开敏、董波与被告
董永利、戴清扬、董雪俊、岑晓明、邵彧丁、单钱君、中星
大地国际贸易发展中心、方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李勤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志妃、忻红娣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7月20日14：50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417号

莫虎君：本院受理原告杨燕红与被告莫虎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转
普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
本院审判员李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志妃、
忻红娣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7月20日14：
15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444号
王维、陈燕媛：本院受理原告杜能权与被告王维、

陈燕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
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李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王志妃、忻红娣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7
月20日14：30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42号

吴宏、林燕萍：本院受理杨燕红与被告吴宏、林燕
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40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379号

许式娇、谢斐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李刚、王亚平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7
月27日上午9：20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390号

虞世旺、虞伟、许红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李刚、王亚平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上午 8：45 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505号

宁波江北明光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应春光、马
红涛、余姚明光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
全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
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胡根世、史琴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7月25
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1号

陆洪原、陈维波：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
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及补充证据、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史琴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上午 8：45 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09号

竹文武、王秋静、宁波世纪启鑫商贸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
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史琴、胡根世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7月25
日上午9：2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382号

宁波博立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彭冬锋、许燕丹、
彭立财、彭小燕、郑达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王亚平、李刚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
7月27日上午9：50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3号

徐式东、王驰、宁波江东明楼新锦园美容美发店：
本院受理原告章丽丽与被告徐式东、王驰、宁波江东
明楼新锦园美容美发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
初1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9号

夏勇凯：本院已受理原告陈晓峰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12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773号

施养抽：本院受理原告魏全康与被告施养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甬鄞商初字第27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546号

宁波三开木业有限公司、淳登平：本院受理原告
东阳市美臣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三开木业有限
公司、淳登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商初字第254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334号

吴世勇：本院受理朱蓓丽与吴世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45（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80号

宁波市鄞州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鄞州伊思达电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鄞州
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
民初5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波市
鄞州伊思达电镀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495
元，减半收取计247.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原告宁
波市鄞州伊思达电镀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151号

张益波：本院受理的（2015）甬鄞商初字第 2151
号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分行与被
告张益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15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79号

宁波市鄞州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鄞州诚信电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鄞州横
溪胜龙液压管件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
民初5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波市
鄞州诚信电镀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700
元，减半收取计8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原告宁波
市鄞州诚信电镀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2654号

魏李钧：本院审理原告成正化诉被告魏李钧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成正化诉请：被告魏李钧支付
货款36075元及利息损失。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
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九
点三十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2604号

程山艳：本院受理原告孙书品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副本、审理传票、民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自公告张
贴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5）甬慈商初字第2061号

余姚今机机械有限公司、杨君：本院受理原告中
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诉被告余姚今机机械
有限公司、杨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慈商初字第2061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张贴之日起60日内向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1380号

程美权：本院受理原告顾丽锋诉被告程美权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
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17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应

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绍虞商初字第1367号

张全伟：本院受理原告绍兴上科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诉被告张全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绍嵊甘民初字第192号

姚忠芳：本院受理原告吴益君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5）绍嵊甘民初字第1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准予吴益君与姚忠芳离婚；二、儿子姚科行
由吴益君抚养教育成人，姚忠芳自2016年5月起每月
28日前支付抚养费670元至姚科行独立生活止。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双方当事人不得另行结婚。案
件受理费300元，由吴益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24民初1307号

张君：本院受理原告杨晓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
月2日上午9时在新昌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110号

王碎英、刘日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利宇鞋材
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11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83号

王正正：本院受理原告陈勇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
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49号

朱丽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万丰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4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362号

张剑明、苏宝治：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姬度鞋业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36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446号

吴建华、季荣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环球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44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46号

蔡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森达鞋楦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46号

汤东升：本院受理原告伊利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
西商初字第12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117号

潘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利宇鞋材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11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
与舟山国际粮油集散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粮油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宁波德新海运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
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舟山粮油公司。截至2016年1月30日，债权总额为35,
241.88万元，其中本金32,000万元，利息3,241.88万元。担保人：德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
马力及张莉萍。上述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舟山粮油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
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舟山粮油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
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舟山国际粮油集散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5月4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